


 

 

证券代码：60186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福莱特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33 

转债代码：113059         转债简称：福莱转债 

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

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

司章程的议案》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的情况 

（一）可转债转股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22]664 号文《关于核准福莱特玻璃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》核准，公司于 2022 年 5 月

20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 4,000 万张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，每张面值人民币

100 元，发行总额人民币 40 亿元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及《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

券募集说明书》约定，“福莱转债”自 2022 年 11 月 28 日起进入转股期。自 2023

年 7 月 20 日（因前一次转股变动而修订公司章程的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的截至

日次日)）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期间，“福莱转债”已累计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数

量为 519 股。 

（二）变更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 

由于上述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公司股份发生变动，公司总股本相

应增加 519 股。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87,830,940.50 元变更为人民币

587,831,070.25 元，公司股份总数由 2,351,323,762 股变更为 2,351,324,281 股。 

 

二、修订公司章程的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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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修订公司章程的基本情况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发布了

《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》及相关指引（简称“境外上市新

规”），并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起施行，此前，公司章程适用的《国务院关于股份

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》《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》废

止失效；同时，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根据境外上市新规的相关规定对《香

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香港上市规则》”）进行了相

应的修改，新修订的《香港上市规则》已于 2023 年 8 月 1 日生效。此外，中国

证监会于 2023 年 8 月 1 日颁布的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已于 2023 年 9

月 4 日起施行。 

鉴于公司注册资本、股份总数的变更及相关规则制度的修改，公司拟根据境

外上市新规、新修订的《香港上市规则》及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境

内外监管规则的规定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系统地调整和修改，并删除因旧法规的

废止而不再适用的条款，使《公司章程》更符合公司上市两地监管规则的要求，

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。 

（二）相关情况说明 

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、第六届监事

会第三十五次会议，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》和

《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》，并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 2023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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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《公司章程》的修订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

董事会办理章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    

二零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  


